附件1

 “大棚房”问题“回头看”全面自查自改问题表（一地一表）

所属乡镇（公章）：  新河镇               乡镇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	项目经营主体

名称
	建设地点
	
	用地总面积（亩）
	其中违规建设面积（亩）
	项目
负责人
	联系方式
	问题类型
（一、二、三）
	违规问题分类（在对应类型处填“√”）
	整改方式及情况
	相关

照片

	
	
	
	
	
	
	
	
	遗留未整改到位问题
	已整改到位改扩建反弹问题
	新建违规问题
	
	

	无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可附页


    使用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乡镇农办、规土所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1.如项目是农户个人实施，则项目经营主体名称填写农户姓名。2.建设地点详细写到村组。3.用地总面积是指该项目总占地面积。4.违规建设面积是指超过标准的建设面积、硬化面积以及其他非农用途面积。5.问题类型：一是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；二是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、餐饮、娱乐等非农设施；三是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准（15㎡）。
附件2

“大棚房”问题“回头看”全面自查自改新河镇汇总表

  所属乡镇（公章）：    
	问题类型
	排查项目总数
（个）
	其中“回头看”自查自改发现问题类型及数量
	已完成整改情况

	
	
	小计
	遗留未整改到位问题
	已整改到位
改扩建反弹问题
	新建违规问题
	

	
	
	个数
	面积（亩）
	个数
	面积（亩）
	个数
	面积（亩）
	个数
	面积（亩）
	个数
	面积（亩）

	一
	124
	0
	
	
	
	
	
	
	
	
	

	二
	
	0
	
	
	
	
	
	
	
	
	

	三
	
	0
	
	
	
	
	
	
	
	
	

	总计
	
	0
	
	
	
	
	
	
	
	
	


乡镇农办、规土所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镇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镇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
排查项目总数是指：属地化管理范围内所有列入排查对象的项目（一个公司或合作社有多个项目的，应分别计算数量）。

附件3

新河镇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

和全面自查自改追责问责情况表

所属乡镇（公章）： 

	公职人员
	诫勉谈话
	政务处分（人）
	党纪处分（人）
	立案查处
	其他

	
	
	警告
	记过
	记大过
	降级
	撤职
	开除
	警告
	严重警告
	撤销党内职务
	留党察看
	开除党籍
	案件数（件）
	人数（人）
	

	回头看
	专项行动台账问题

整治整改不到位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
	专项行动台账问题

回潮反弹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
	新增“大棚房”问题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全面自查自改
	专项行动台账问题

整治整改不到位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
	专项行动台账问题

回潮反弹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
	新增“大棚房”问题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违法违规
责任主体
	警告（人）
	罚款（人、元）
	没收（个、m2）
	责令停产停业（人）
	暂扣/吊销许可证或执照（人）
	行政拘留（人）
	立案查处
	其他

	
	
	
	
	
	
	
	案件数（件）
	人数（人）
	

	回头看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全面自查自改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
注：其他栏需注明具体追责问责形式和人数。
